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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通过电汇/电子资金转账/银行间转账支付方式的电子电报系统的实施 
马来西亚税务局在官方发布（仅提供马来语版本）中宣布，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将引入一个新的电子电报系

统，用于缴纳所得税（包括石油所得税、国外艺术家所得税），预扣税，产业盈利税及通过电汇、电子资金转账

和马来西亚境内外银行间转账的处罚金付款。 

官方发布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和乌克兰之间的双重征税协定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公告（仅提供马来语版本）以告知上述双重征税协定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生效，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在马来西亚生效。 

该双重征税协定提供缴付于乌克兰税务居民的付款所征收的预扣税税率： 

 
付款种类 

预扣税税率 
一般税率 依据双重征税协定的税率 

利息  15% 无 / 10% 
特许权使用费 10% 8% 
技术费 10% 8% 

 
需要注意的是，本上述双重征税协定不适用于纳闽实体（做出不可撤销的选择，即根据《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的规定纳税的纳闽实体除外）。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2022 年第 1 号实践指引 - 关于再投资补贴申请中工厂定义的说明》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上述实践指引，以进一步澄清及解释用于再投资津贴的“工厂”含义。 当仓储面积超过厂房

或扩建总建筑面积的 10%时，仅仓储面积（并不是总建筑面积）将不视为工厂。 

上述实践指引将替代马来西亚税务局于《2022 年第 10 号公共条例》第 8.2 段中的解释。 

实践指引来源：马来西亚税收局官方网站 

双重减免 - 为攻读技术及职业证书、文凭、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哲学博士学位

的马来西亚学生提供奖学金 
《2022 年所得税规则（资助马来西亚学生攻读技术及职业证书、文凭、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哲学博士学位的

奖学金的扣除）》已被宪报刊登，以提供双重减免于由符合条件的公司产生的合格费用，即颁发给在任何学习领

域的学生的奖学金。 相关的奖学金协议必须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与学生签订。 

上述规则于 2022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www.hasil.gov.my/media/forms/upload/form_e22c822a-1e6f-43a6-b2a8-29e1a52dca40/09f595c4-d795-42c0-aebb-0df71747a8ad/kenyataan_media_hasil_03_mac_2022_-_pelaksanaan_sistem_e-tt_bagi_kaedah_bayaran_secara_tt__eft_dan_ibg.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www.hasil.gov.my/pengumuman-detail/?recordId=68089542-5388-4971-9432-57c8f5addef7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Ukraine.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N_1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10_2020_Amended_16042021.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language=BI&type=pua&no=P.U.%20(A)%2049/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language=BI&type=pua&no=P.U.%20(A)%2049/2022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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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剥离规则的更改 
根据《 2019 年所得税规则（利息扣除限制）》，税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税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A + B + C 
 
即 
A = 收益剥离规则限制前的调整后商业收入 
 
B = 符合资格的减免额 
 
C = 受限于收益剥离规则的利息 
 

《2022 年所得税规则（利息扣除限制）（修订）》重新定义上述符合资格的减免额 (B)。新定义倒转了未反映在

本年度损益账户中的税收计算中要求的金额 。  

此外，收益剥离规则限制的利息费用结转规则现在可适用于任何“实体”，而不再仅限于公司。 

上述修订规则自于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包括在《已获批准的津贴计划》中的津贴  
以下所得税规则已被宪报刊登，以提供特别所得税税率于包括在《已获批准的津贴计划》下符合资格的活动： 

(i) 医药产品制造商（包括疫苗） 
 
根据 《2022 年所得税规则（医药产品制造商津贴计划）》，合格并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享受以下优惠税率：- 

时限 税率 

首 10 个课税年 
 

0% - 10% 

第十一个至第二十个

课税年 
10% 

必须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提交申请。MIDA 还发布相关指南，解释

申请上述税务优惠的资格标准、申请程序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ii) 全球交易中心 

根据《 2022 年所得税规则（全球交易中心津贴计划）》，由合格的公司在符合条件的交易活动之下所产生

的应税收入可享有连续 5 个课税年 10%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并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再延长该津贴 5 
个课税年。 

 必须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 MIDA 提交上述津贴的申请。MIDA 还发布相关指南，解释上述税务津

贴的资格标准及申请程序。 

上述规则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符合条件的公司已提交纳税申报表但未申请上述津贴，可提交修订后的纳税申

报表。 修订必须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进行。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pua_20190628_PUA%2017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2052/PUA%2027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3693/PUA34_2022.pdf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9/GD_PHARMA_VACCINE_01092021.pdf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language=BI&type=pua&no=P.U.%20(A)%2048/2022
https://www.mida.gov.my/wp-content/uploads/2021/09/Global-Trading-Centre-GTC-Guideline-as-at-22.9.2021-for-MIDAs-website_final-v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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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更名为马来西亚数码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更名为马来西亚数码。 马来西亚数码是继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并经过改进及改良的

计划。 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 (“MDEC”) 发布常见问题解答，以提供有关马来西亚数码计划的更多信息。 值得

注意的一点是，现有的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地位及已授予的福利将保持现状，但须遵守现有条件。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MDEC 官方网站 

合同研发公司及研发公司定义的修改 
在《2021 年金融法令》立法后，现有获批的合同研发公司及打算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保留其研发地位的研

发公司必须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通知 MIDA。 

MIDA 在官方发布媒体通知，提醒受影响的公司需要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通知 MIDA 并提供文件，以证明

他们正在从事与研发相关的活动并符合 2021 年金融法的新定义。 

官方发布来源：MIDA 官方网站 

投资于非资源型活动的研发成果商业化项目的所得税减免  
《2022 年所得税规则（研发成果商业化项目的投资扣除）》已被宪报刊登，以重新引入对非资源型研发成果商

业化投资的税务减免津贴措施。 该规则还扩大了税务减免的范围，包括将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成果

商业化（以前仅限于马来西亚的公共研究机构或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该规则被视为已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生效。需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 MIDA 提交申请。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提交更改地址的规定表格 
继《2021 年金融法令》立法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必须使用规定的表格 (CP 600B) 通知马来西亚

税收局其更改地址，该表格可通过邮寄或电子传输方式提交 

马来西亚税收局在媒体新闻稿（仅提供马来语版本）中宣布了 CP600B 表格的提交方法如下： 

提交期 提交方法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通过亲手提交、邮寄、电子邮件、传真或客户反馈门户或 e-Kemaskini 
应用程序 

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 通过亲手提交或邮寄或 e-Kemaskini 应用程序 
 
媒体公告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双重减免 - 供应商发展计划支柱公司的支出 
《2022 年所得税（与供应商发展计划相关的支出减免）规则》已被立法，将合格的支柱公司与企业家发展和合

作社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签署期限再延长 5 年，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都可获得税收优惠的资格。符合条件

的支出将会享有（从支出第一次产生的课税年开始）连续 3 个课税年的税务减免。每个课税年的上限为 500,000 
令吉（之前为 300,000 令吉）。 

该规则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门户网站 

 

 

 

https://mdec.my/what-we-offer/msc-malaysia/#faq-msc
https://mdec.my/what-we-offer/msc-malaysia/
https://mdec.my/what-we-offer/msc-malaysia/
https://www.mida.gov.my/media-release/amendments-to-the-definition-of-contract-research-development-company-and-research-development-company-in-the-promotion-of-investments-act-1986-including-application-for-approval-as-a-research/
https://www.mida.gov.my/
https://www.mida.gov.my/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9946/PUA3.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www.hasil.gov.my/pengumuman-detail/?recordId=4bc6237a-9363-4c2c-bb62-695458c6dbb4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9945/PUA%202%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以上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的英文版 2022 第 1 季度马来西亚税务发展之中文译本，如有任何差别，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 2022 KPMG Tax Services Sdn. Bh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Malaysian law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7 马来西亚税务发展 2022 年 4 月 21 日 

游览巴士的加速资本津贴 
《2022 年所得税（加速资本津贴）（游览巴士）（修订）规则》已被立法，以延长购置全新的本地组装游览巴

士的加速资本津贴（20%初始津贴和 40%年度津贴）。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再延长 3 个课税年，直到 
2024 课税年。 

修订规则于 2022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门户网站 

纳闽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无执照贸易实体规定的纳闽活动指南 
继《2021 年纳闽商业活动税（纳闽商业活动需求）条例》立法后，LFSA 已发布其常见问题解答，以进一步澄清

和指导“其他交易活动”下将涵盖的业务活动类型。其中包括行政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后台处理服务、

薪资服务、人才管理服务、代理服务、破产相关服务和纳闽公司管理以外的管理服务。 

随后，LFSA 发布了与其常见问题解答一致的指南。 该指南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指南来源：纳闽国际商业金融中心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20468/PUA%209.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5494/PUA%20423.pdf
https://www.labuanfsa.gov.my/clients/asset_120A5FB8-61B6-45E8-93F0-3F79F86455C8/contentms/img/documents/Legislation_and_Guidelines/Guidelines/tax-related/2021/FAQs%20on%20OTE_(FINAL)@%2014%20Dec%202021_23122021.pdf
https://www.labuanfsa.gov.my/clients/asset_120A5FB8-61B6-45E8-93F0-3F79F86455C8/contentms/img/documents/Legislation_and_Guidelines/Guidelines/Other_businesses/2022/Guidelines%20for%20Labuan%20entity%20undertaking%20other%20trading%20activity%20(OTE)(25%20Jan%202022).pdf
https://www.labuanfsa.gov.my/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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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以下内容： 

《1949 年印花税法令》第 15 和 15A 条款印花税豁免申请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更新以下指南，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以取代 2019 年发布的旧指南，显著更改如下： 

(i) 根据 《印花税法令》 第 15 条款下印花税豁免申请指南 

 受让方公司和现有公司必须向马来西亚税务局提交为期 3 年的报税表格，于受让公司注册/成立之日或转

让方公司决议增加受让方公司的已发行股本之日起。 

(ii) 根据 《印花税法令》第 15A 条款印花税豁免申请指南 

 受让方和转让方公司以及涉及财产转让的联营公司，必须在转让完成后提供 3 个财政年度经审计的账

目。 

除上述内容外，指南进一步阐明现行立法的适用范围。申请程序、所需文件清单以及批准证明文件的授权人也已

更新。 

以上更新的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签署获得印花税豁免的文书执行手续费常见问题解答 
继《2021 金融法令》立法后，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将对签署获得印花税豁免的文书需征收 10 令吉的手续

费。此手续费仅适用于在印花税未获得豁免的情况下，仍拥有超过 10 令吉印花税的文书。 

马来西亚税收局发布仅提供马来语版本的常见问题解答，以进一步阐明实施情况。 

常见问题解答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GP_PERMOHONAN_PELEPASAN_DUTI_SETEM_Dl_BAWAH_SEKSYEN_15_AKTA_SETEM_1949.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GP_PERMOHONAN_PELEPASAN_DUTI_SETEM_Dl_BAWAH_SEKSYEN_15A_AKTA_SETEM_1949.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FAQ_FI_2.pdf
https://www.hasil.gov.m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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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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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获得批准的主要出口商报告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已发布与获得批准主要出口商相关的更新报告模板，如下所示： 

报告  详情  

AMES -02 
 

根据《2018 年销售税法令》第 61A 条款，销售税支付和到期应税款（即

未能遵守获批准主要出口商的附属条件） 

AMES -03 贸易商的应纳税货物变动月结单 

AMES -03A 贸易商的应纳税货物在当地销售的营业纳税表 

AMES -04 制造商(获得销售税豁免的商品) - 原材料、组件、包装材料变动月结单 

AMES -04A 制造商(获得销售税豁免的商品) - 豁免制成品的出口或本地销售月结单 

AMES -04B 制造商(获得销售税豁免的商品) - 豁免制成品在当地销售的营业纳税表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新闻） 

修订指南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发布了以下指南： 

 泊车服务指南（截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 
 广告服务指南（截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销售及服务税指南） 

 

服务税政策 修订 3/2021（于 2022 年 3 月 1 日）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已发布关于提供与股票交易相关的经纪服务服务税政策修订 3/2021，该修订案仅提供马来语

版本，以取代： 

(a) 第 2.2 段 - 根据 《2018 年服务税法令》第 34 (4) 条款，澄清服务供应商可豁免与股份买卖有关的经纪服务

收取服务税（请注意，现有的第 2.3 段仍规定： 豁免只适用于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和 
 

(b) 常见问题解答 第 7 号 – 澄清尽管提供上述经纪服务无需缴纳服务税，服务提供者仍有责任登记服务税，并

需提供 SST-02 申报表。豁免服务税的此类服务的价值应在 SST-02 申报表的 D 部分第 18(c) 项中申报。 
 

服务税政策来源: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服务税政策） 

 

http://mysst.customs.gov.my/News#section11
http://mysst.customs.gov.my/SpecificGuides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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